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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

江西成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：

在2021年全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中，你公司代理的“袁州区农业农村局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生石灰采购项目”、“袁州区农业农村局土壤安全利用服务采购项目”、“袁州区2020年度河道划界技术服务项目”、“宜春市档案馆档案电子化扫描服务项目”、“宜春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技术服务项目”五个项目被抽检。经过自查、市检查组集中审查和现场核实，认定你公司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
在“袁州区农业农村局土壤安全利用服务采购项目”、“袁州区2020年度河道划界技术服务项目”、“宜春市档案馆档案电子化扫描服务项目”和“宜春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技术服务项目”中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现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
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3000元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宜春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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